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產學訓合作訓練計畫四技專班招生重要日程表 

◎ 招生重要日程表 

順序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1 簡章公告 3 月 19 日（一） 公告於學校招生資訊網頁 

2 網路報名 
4 月 16 日（一）起至 5 月 9 日

（三）止 
 

3 
網路報名表件收件

截止 
5 月 10 日（四） 郵戳為憑 

4 寄發准考證 5 月 21 日（一）  

5 面試 6 月 2 日（六） 6 月 1 日公告面試試場 

6 寄發成績單 6 月 12 日（二）  

7 通信成績複查 6 月 20 日（三）前  

8 現場成績複查 6 月 21 日（四）   

9 放榜及錄取通知 7 月 9 日（一） 公佈於學校招生資訊網頁 

10 正取生報到 7 月 16 日（一） 
13:30-14:00 正取生報到， 14：

30 舉行新生座談會 

11 備取生遞補 
7 月 18 日（三）起至 8 月 24 日 

（五）止 
 

1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報到 
8 月 20 日（一） 開始受訓 

13 本校開學日 約 9 月中旬 依本校行事曆為準 

 



招生班別、系別、名額及上課方式與實習安排說明 

報  名  班  別 招 生 系 別 招生名額 修業方式 

數控工具機與機電整合

專班 
動力機械工程系 45 

(一)第一學年，學生於週一至週五日間在
培訓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
南分署)接受專業實習及就業專精訓
練，為期 1 年。學生於週六回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修習專業必修課程；學生
於培訓單位結訓後成績合格者發給結
訓證書，並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
力機械工程系四技產學訓專班課程標
準，採認專業選修課程學分，最多 25
學分。 

(二)第二學年，學生於日間赴合作企業就
業，並於週一至週五夜間及週六於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修習課程(上課時間
安排依實際課程時數而定)。 

(三)第三~四學年，學生於日間得視需要赴
合作企業就業，並於週一至週五夜間
及週六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修習課程
(上課時間安排依實際課程時數而
定)。 

(四)為提升本專班學生就業與升學競爭優
勢，除上述修業方式之規定外，每位
學生入學後需取得至少一張乙級技術
士證照(分署將協助輔導報考乙級證
照)，始可取得四技進修部畢業證書，
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 

電機工程系 電機實務專班 60 

(一) 第一學年，學生於週一至週五日間在

培訓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

南分署)接受專業實習及就業專精訓

練，為期 1年。學生於週六白天回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修習專業必修課

程；學生於培訓單位結訓後成績合格

者發給結訓證書，並依據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產學訓專班課程

標準，採認專業選修課程學分，最多

承認 25 學分。在此期間，培訓單位

將安排學生參加「數位電子乙級」及

「工業配線乙級」技能檢定考試。 

(二) 第二學年，學生於日間赴合作企業就

業，並於週一至週五夜間及周六白天

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修習課程(依實

際上課時數安排而定)。 

(三) 第三~四學年，學生可選擇繼續就業

或與廠商解除契約，並於週一至週五

夜間及周六白天回國立虎尾科技大



    

◎報名資格 

凡我國之國民，年齡在 15-29 歲(含)以下(民國 77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並取得以

下任一學歷(力)資格者。本簡章所稱高職學校係包括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

級職業學校)日(夜)間部職業類科、附設進修學校【含實用技能班(學程)、建教班】

與高中附設職業類科，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含完全中學)跨選職業類科專

門學程及經教育部核定辦理綜合高中課程學校或同等學歷。 

◎ 報名方式與日期 

一律網路報名：報名期間自 107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起至 5 月 9 日（星

期三）止，網路報名表件收件截止 5月 10 日以郵戳為憑。 

◎ 成績計算方式 

數控工具機與機電整合專班（動力機械工程系）： 
書面審查30%、面試70%（書面審查為初試成績，依初試成績高低排序，擇優至多取180

人參加面試） 

電機實務專班（電機工程系）： 
書面審查佔總成績50%、面試佔總成績50%（書面審查為初試成績，依初試成績高低排序，

擇優參加面試） 

◎ 錄取方式 

一、招生委員會得訂定各報考系別之最低錄取標準及備取標準，以總成績排序，先

錄取正取生至滿額為止。達錄取最低標準者，以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成績未

達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若面試或書面審查成績零分（或缺考）

者，即使總成績已達錄取標準，仍一律不予錄取。 

二、本項招生得列備取名額，備取名額由招生委員會決定之；正取生報到後，如有

缺額時，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依前項規定同分錄取時，須報到人數未達招生

名額時，方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三、專班考生總分相同時，依專班所訂同分參酌順序依序錄取；又如皆相同者，則

同時以同一名次一併錄取 

◎簡章公告與索取 

   簡章及報名表可於 107 年 3 月 19 日起由以下方式取得： 

  一、網路下載(本校首頁 http://www.nfu.edu.tw →招生訊息→四技產學訓專班)。  

學修習課程(依實際上課時數安排而

定)。 

(四) 為提升本專班學生就業競爭優勢，每

位學生畢業前需取得至少一張乙級

技術士證照，始可取得畢業證書。 



  二、107 年 3 月 19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4 日止，週一至週五，09：00〜11：30，14：

00〜17：00 親赴本校免費索取。索取地點：教務處綜合教務組（行政大樓三樓）、

進修推廣部（四期教學大樓六樓）、動力機械工程系(綜合二館五樓)、電機工程

系(電機館二樓)、校園書坊（第二教學區綜合一館旁靠文化路處）等處。 

  三、郵寄索取：索取以一份為限，且須另附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及貼足 45 元郵資

之 B4 大小回郵信封一個，郵寄「632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四技產學訓學士專班招生委員會收」，信封請註明『函索 106 學年度四技

產學訓學士專班招生委員會簡章』。函索日期至 107 年 5 月 2 日止（以郵戳為憑）；

未符上述要件規定，恕不處理。 

◎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各招生專班報考人數如未達 25 人時，將由本校四技產學訓學士專班招生委員

會開會決定是否開班，如不開班報名費無息退還該班考生。 

二、 已參加當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

送入學」、「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

生」、「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及「科

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或其他（大學）招生管道錄取

者，若經本招生錄取，於入學前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並

填妥切結書，違者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 

三、 為配合訓練及實習機構要求從事專業培訓及實習項目，本專班僅招收 29 歲以

下有意願投入職場之青年，考生報考時除需符合報考資格外，請審慎衡量自身

身體狀況是否足以參與專精訓練及實習課程，避免造成考生入學後若干就學困

擾。 

四、 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整。 

五、 招生相關事項如有變動以本委員會公告為準。 

◎ 學校網址：http://www.nfu.edu.tw 

◎ 招生事項公告網址： 

本校首頁 http://www.nfu.edu.tw/ →招生訊息→四技產學訓專班 

◎ 招生諮詢專線：05-6315104、6314790 


